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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 年 6 月 3 日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电子通讯会议  

3.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4.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2025 年 5 月 30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5.会议主持人：苏国礼 

6.会议列席人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7.召开情况合法合规性说明：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

东宏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会议应出席董事 5 人，出席和授权出席董事 5 人。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免去李绪庆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 

1.议案内容： 

现任董事李绪庆在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期间（2016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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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8 日至 2023 年 8 月 15 日），在无真实交易背景情形下指示财务向广州市荔

湾区良升海味行等单位转让多笔款项，并经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最

终裁定（案号为（2024）粤 5281 民初 1885、1886、1887 号），公司董事会认

为董事李绪庆存在占用公司资金且公司在其任职期间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

的情形。 

董事会认为，李绪庆对公司未能尽到勤勉、忠实的义务，依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议罢免其董事职务，本次任免尚需提交 2025 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自相关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2.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及关联方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3.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1 票；弃权 0 票。 

反对/弃权原因：董事李绪庆不同意免去其董事职务。李绪庆认为，其对公司

履行了勤勉尽职、忠实义务，没有损害公司任何利益，也没有占用公司资金的行

为，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并没有认定其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行为，议案

中所提及免去李绪庆董事职务的理由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该议案是公司大

股东、实际控制人罗庆发利用其控制董事会、股东会的优势，滥用股东权利，损

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该罢免李绪庆董事职务议案是无效，所作出的决

议也是无效。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名李珀珊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董事会提议免去李绪庆公司董事职务，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现提名

李珀珊为公司新任董事，任职期限自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2.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及关联方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3.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1 票；弃权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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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弃权原因：董事李绪庆不同意提名李珀珊为公司董事。李绪庆认为，没

有任何资料证明李珀珊有企业管理和担任公司董事所需要的资格和工作经验，其

不胜任公司董事职务。另外，由于罢免李绪庆董事职务的议案无效，公司没有董

事空缺，依法不能再增补董事，该提名李珀珊为公司董事的议案也是无效的。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原审计机构鹏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执业过程中坚持

独立审计原则，客观、公正、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

应尽的职责，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现因业务发展需要，

为了更好地推进审计工作的开展，经综合评估，公司拟聘请深圳市泓毅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机构，负责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工作。 

2.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及关联方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3.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1 票；弃权 0 票。 

反对/弃权原因：董事李绪庆不同意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李绪庆表示，该所

2019 年才成立，规模较小，业务能力不强，而公司内部关系复杂且公司涉及多宗

诉讼，年度财务审计工作多且复杂，难度极大，该所不能胜任公司年度财务报告

审计工作。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拟定于 2025 年 6 月 18 日召开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关

于免去李绪庆公司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提名李珀珊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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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更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及关联方事项，无需回避表决。 

3.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1 票；弃权 0 票。 

反对/弃权原因：李绪庆认为，关于罢免李绪庆董事职务议案、提名李珀珊为

公司董事的议案均是无效、深圳市泓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不能胜任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所以其不同意免去李绪庆的董事职务，也不同意提

名李珀珊为公司董事，也不同意聘请深圳市泓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机构，因此，李绪庆也不同意召开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会，不同意对有关议案进行审议。 

4.提交股东会表决情况：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广东宏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广东宏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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